
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場地借用流程 (校外/社團) 

1. 請至成功大學行政 e化系統進行借用作業。 

 

2. 請先確認欲借用時段是否已有單位借用 

 

 

 

 

 

請輸入場地資料 

請在欲借用時段

點選申請 



3. 請輸入單位資料(*為必填) 

 

 

送出表單後，會進行審查流程，審查完畢後會收到系統的繳費通知，可選擇現金支付或匯款的方式。 

請於活動前 10天繳費即可，繳費完後請聯繫管理者陳先生(分機 52006 / e-mail: 

z10608099@email.ncku.edu.tw)進行確認，僅文學院管理之場地，其餘場地請聯繫事務組。 

 

借用場地使用者，無論使用與否，其所繳納之費用不予退還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退還其中之

部分或全部： 

(一)因特殊事故無法如期使用，於使用前三日通知者，得退還二分之一。 

(二)因不可抗拒之事故，如風災、地震、停電、空襲等，致無法如期使用者，得全數退還。 

(三)本劇場如有特殊需要必須使用時，得通知改期，如無法改期，則無息全數退還所繳納之費用，

借用單位不得異議及請求賠償。 

 


